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５０

股票简称：三花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１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５８２

，

７５２．６１ ５２７

，

４１７．０９ １０．４９％

营业利润

５７

，

９５７．４８ ３５

，

５１０．５３ ６３．２１％

利润总额

６０

，

３８０．０１ ４０

，

１７８．１０ ５０．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４８

，

７５０．５６ ３２

，

３３５．３８ ５０．７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６３ ０．４２ ５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６８％ １０．７５％ ３．９３％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

）

总 资 产

７１５

，

４１０．５３ ６５８

，

８５２．８１ ８．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３５４

，

２５５．２５ ３１４

，

０２１．０４ １２．８１％

股 本

７７

，

３１５．８５ ５９

，

４７３．７３ ３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４．５８ ４．０６ １２．８１％

注：以上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稳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

２０１４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５８２

，

７５２．６１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１０．４９％

，主要系

２０１４

年度空调家电行业市场整体需求有所增长。 高能

效标准变频空调市场需求的增长， 促使公司以电子膨胀阀为代表的节能环保系列产品销售显

著增长；同时商用空调增长较快，且变频冰箱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另外，随着亚威科业务的进

一步整合，其经营日趋得到有效改善，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有一定增长。

２０１４

年，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５７

，

９５７．４８

万元、利润总额

６０

，

３８０．０１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４８

，

７５０．５６

万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６３．２１％

、

５０．２８％

和

５０．７７％

，主要系公司以电

子膨胀阀为代表的节能环保系列产品销售增长显著。 同时，公司推行精益生产、自动化设备装

备等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使生产效率得以提升。另外，收购后的亚威科业务整合效应初步显现，

较

２０１３

年有明显改善。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股本

７７

，

３１５．８５

万元，较上年度期末增长

３０％

，主要系报告

期内实施了

２０１３

年度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的利润分配方案。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业

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８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８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９５

债券简称：

１２

康盛债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８６４

，

５０４

，

８４４．５５ １

，

４７２

，

６８１

，

０５９．６４ ２６．６１％

营业利润

－３７

，

５３４

，

９２８．６５ －７

，

８２４

，

０２３．２３ －３７９．７４％

利润总额

－２９

，

１０７

，

９４９．４８ １９

，

０４３

，

７９１．２２ －２５２．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３０

，

４９０

，

２９５．２８ １４

，

６７４

，

９５７．３６ －３０７．７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３ ０．０６ －３１６．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６７％ １．２８％ －３．９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２

，

２６１

，

９３５

，

９６７．８６ ２

，

２７１

，

２４６

，

２５１．７４ －０．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１

，

１２８

，

０３３

，

４６５．１４ １

，

１５５

，

０９８

，

１８０．４２ －２．３４％

股 本

２２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４．９３ ５．０５ －２．３８％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

３７９．７４％

、

２５２．８５％

、

３０７．７７％

，主要原因为：

１

、冰箱市场需求放缓，市场竞争加剧，致使老产品毛

利有所下降；

２

、募投项目投入后固定资产折旧等固定费用、财务费用等期间费用增加较快，同

时人工成本较高，而项目效益尚未及预期，投入产出不匹配，致使净利润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至

－２

，

５００

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

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关于公司债券可能被实行风险警示的提示

如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公司将亏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发布的 《关于对公司债券交易实行风险警示等相

关事项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发行的

２

亿元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债券简称：

１２

康盛债，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９５

）停牌一天（披

露日为非交易日的，于次一交易日停牌一天），自复牌之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债券交

易实行风险警示。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陈汉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景春、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高翔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７

证券简称：奥特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３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奥特迅，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７

）自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开市起停

牌，公司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７

日、

２

月

１３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１

）、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２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各方还在就该事项进行洽谈、筹划，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保护广

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引起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星期五）开市起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刊登相

关公告并申请股票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７

证券简称：奥特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４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４５

，

７９５．６３ ３４

，

７９５．２８ ３１．６１％

营业利润

８

，

２９０．３２ ４

，

４０４．２２ ８８．２４％

利润总额

９

，

３１０．５８ ５

，

２７６．８５ ７６．４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８

，

２６２．７６ ５

，

１２８．９０ ６１．１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７７７ ０．２３６８ ５９．５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７３％ ８．０４％ ３．６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９７

，

００６．７２ ８３

，

７５２．２９ １５．８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７６

，

２１７．１９ ６６

，

９６２．６４ １３．８２％

股本

２１

，

９４４．９１ １０

，

９３５．７０ １００．６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３．４８ ３．０８ １２．９９％

注

１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注

２

：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所有者权益、每股净资产指标以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合同订单

４６

，

５５５．９５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０．１８％

；实现营业总收入

４５

，

７９５．６３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１．６１％

；实现营业利润

８

，

２９０．３２

万元、利润总额

９

，

３１０．５８

万

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８８．２４％

、

７６．４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８

，

２６２．７６

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６１．１０％

；实现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３７７７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９．５０％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为

１１．７３％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６９％

；公司经营业绩比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系公

司新增订单、存量订单交付实现及挖掘内部管理效益的提升，开源节流共同影响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较上年末增加

１５．８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

末增加

１３．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３．４８

元，较上年末增加

０．４０

元。

报告期内，增减变动幅度达

３０％

以上的项目及变动原因见下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４５

，

７９５．６３ ３４

，

７９５．２８ ３１．６１％

报告期内验收确认收入增加

所致

营业利润

８

，

２９０．３２ ４

，

４０４．２２ ８８．２４％

报告期内营业总收入、营业总

成本共同影响所致

利润总额

９

，

３１０．５８ ５

，

２７６．８５ ７６．４４％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营业外收

入共同影响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８

，

２６２．７６ ５１２８．９ ６１．１０％

报告期内利润总额、所得费用

共同影响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７７７ ０．２３６８ ５９．５０％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

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６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７０８

股票简称：光洋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５

）

０１４

号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６２

，

２１７．１２ ５８

，

０５５．６１ ７．１７％

营业利润

６

，

６７１．０５ ６

，

０８７．６２ ９．５８％

利润总额

７

，

３２９．９６ ６

，

２５２．４２ １７．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６

，

２９３．３３ ５

，

３３８．８８ １７．８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４ ０．５３ －３５．８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１．８１ １１．２４ ０．５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１２

，

９０３．９６ ７９

，

６０８．９８ ４１．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９０

，

２３８．７７ ５０

，

１５９．１４ ７９．９０％

股本（万股）

１８

，

５９０．６０ ９

，

９９６．００ ８５．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元）

４．８５ ５．０２ －３．３９％

注：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４

年，发行人所处汽车零部件行业整体仍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同期公司生产经营状况

良好，无重大变化。公司营业利润相对去年同期增长

９．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

去年同期增长

１７．８８％

，主要因素是销售增加、成本优化和费用控制。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公司资产负债结构较为稳定，公司资产流动性较强，结构

合理，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与公司经营模式以及现阶段发展状况相适应。 总资产和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分别较上年度增长

４１．８２％

和

７９．９０％

，主要因素是募集资金到位

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１０％

到

＋３０％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

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显著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财务经理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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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８４

股票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５－００６

２０１３

年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０１５

年付息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

●

债券付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发行人”）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发行的

２０１３

年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开始

支付自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期间（以下简称“本年度”）的利息。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等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１３

年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

１３

杉杉债

３

、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代码：

１２２２８５

４

、发行人：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５

、发行总额：

７．５

亿元

６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２０３

号文

７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５

年，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

售选择权。

８

、债券利率：票面年利率为

７．５０％

９

、债券形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证券登记机

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

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

１０

、发行人利率上调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上调本

期债券后续期限的票面利率，上调幅度为

１

至

１００

基点（含本数），其中

１

个基点为

０．０１％

。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３０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若发行人

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１１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

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

行人。 本期债券存续期第

３

个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债券

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１２

、投资者回售申报日：发行人刊登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公告后，行

使本期债券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日， 即本期债券存续期第

３

个付息日之前的

第

３

个交易日，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

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接受有关安

排。

１３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则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７

日一次兑

付本金；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在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７

日

兑付，未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７

日兑付。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

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 公司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次付息日的

前

１

交易日，到期本息的债权登记日为到期前

６

个工作日。 在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

在册的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期的债券利息或本金。 本期公司债券的付

息和本金兑付工作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１４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

１５

、付息日：付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９

年每年的

３

月

７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１６

、兑付日：兑付日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７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１７

、信用级别：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公

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每年将对公司

主体信用和本期公司债券进行跟踪评级。

１８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

２０１３

年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７．５０％

。 本次付息每手“

１３

杉杉债”（

１２２２８５

）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７５．００

元（含税，扣税

后个人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６０．００

元）。

三、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１

、本期债券的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

２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１３

杉杉债”公司债

券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１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

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

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 兑息服

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本公司

将在本年度付息日

２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

银行账户。

２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

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向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

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 本次付息每

手“

１３

杉杉债”（

１２２２８５

）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

６０．００

元（税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

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

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

息网点自行承担。

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

有本期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本次付息每手“

１３

杉杉债”（

１２２２８５

）面

值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７５．００

元（含税）。

３

、对于持有“

１３

杉杉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

施条例、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

２００９

］

３

号）以及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

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相关

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 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后， 将税款返还债券发行

人，然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请非居民企业收到税后利息后

７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交《“

１３

杉杉债”债券付息事宜

之

ＱＦＩＩ／ＲＱＦＩＩ

情况表》（见附件一） 同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ＱＦＩＩ／ＲＱＦＩＩ

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

印件等签章后一并传真至本公司，原件以专人或邮寄的方式送达至本公司。

本公司在收到上述材料后向当地税务部门代缴非居民企业所得税。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庄巍

联系人：陈莹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

７７７

号杉杉商务大厦

８

层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４－８８２０８３３７

传真：

０５７４－８８２０８３７５

邮政编码：

３１５１００

（二）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１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联系人：郭庆方、周易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２９

层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６７４９３４

、

３８６７４６３５

传真：（

０２１

）

３８６７４５３４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２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陶永泽

注册地址：贵阳市中华北路

２１６

号华创大厦

联系人：蒋生元、黄夙煌、韩冰雁、罗祉琦、贾新宇、包东浩

联系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８

号保利广场

Ｅ

座

８０４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６０５１２６５９

传真：（

０２１

）

３１０６３７３６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２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

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１４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７５４１８５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附表：

“

１３

杉杉债”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情况表

基本信息 中文（如有）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如有）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别（地区）

持有债券代码和简称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２８５

，债券简称：

１３

杉杉债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张）

债券利息（税前，人民币）

债券利息所得应缴纳税款（人民币）

填写人：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联系地址：

公司名称（公章）：

日期：二〇一五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２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

—

０１５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中山达华智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

２０１４

年

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７８９

，

８８０

，

６７８．２６ ５５６

，

００２

，

４４８．４７ ４２．０６％

营业利润

１４１

，

７９３

，

４５２．８９ １１３

，

２８９

，

０８３．１０ ２５．１６％

利润总额

１５１

，

９３０

，

４０６．６５ １２６

，

４００

，

０８２．２１ ２０．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１０１

，

７９７

，

９８７．３１ ８７

，

７１２

，

０９４．５７ １６．０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８７３ ０．２７２８ ５．３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２２％ ８．５０％ －１．２８％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２

，

２６８

，

４４０

，

０３１．７９ ２

，

１２０

，

０７５

，

７４８．３０ ７．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１

，

４０９

，

０９３

，

１９０．８０ １

，

４０８

，

８５０

，

４２１．５５ ０．０２％

股 本

３５４

，

２８２

，

１４５．００ ３５４

，

２８２

，

１４５．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３．９７７３ ３．９７６６ ０．０２％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７８９

，

８８０

，

６７８．２６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２．０６％

，营业利润

较同期增长

２５．１６％

，利润总额较同期增长

２０．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同期增

长

１６．０６％

，总资产较同期增长

７．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同期增长

０．０２％

，

主要原因是与上年同期比较部分子公司业绩增长较快， 同时由于去年子公司新东网只合并

了

１２

月业绩，而

２０１５

年全年业绩纳入合并范围，收入增长幅度较大；但由于报告期内公司

融资规模加大，财务费用增加，导致利润增长幅度小于收入增长幅度。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４

年

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根据本次业绩快报， 定期报告公告后公司股票不存在被实施或撤销特别处理、 暂停上

市、恢复上市或终止上市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２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

—

０１６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筹划对公司有重大影

响的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股票简称：达华智能，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１２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开市起停牌，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披露了《达华智能：重大

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７２

），后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披露了《达华智能：重大事项

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７３

），后经公司确认，该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

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披露了《达华智能：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７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的议案》， 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分别披露了《达华智能：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７７

、

２０１４－０８０

、

２０１４－０８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披露了《达华智能：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４－０８３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公司分别披露了《达华智能：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１

、

２０１５－００２

、

２０１５－００７

、

２０１５－０１０

、

２０１５－０１２

、

２０１５

—

０１４

）。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正在积极推进，有关的审计及评估工

作基本完成，但其他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重组方案相关内容仍需要进一步商讨、论

证和完善。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公告后复牌。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５－０２３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 �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由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进行

网络投票，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发布公

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

１４

点

３０

分

召开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招商国际金融中心

Ｄ

座首开股份十三层会

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

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公司为北京万城永辉置业有限公司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２

关于公司为北京万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拟向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

费的议案

√

１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第

１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首开股份第七届

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临

２０１５－０１５

号公告）及《首开股份对外担保公告》（公

司临

２０１５－０１６

号公告），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１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述第

２

、

３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首开股份第七

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临

２０１５－０１９

号公告）、《首开股份对外担保公告》（公

司临

２０１５－０２０

号公告）及《首开股份关联交易公告》（公司临

２０１５－０２１

号公告），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２

、特别决议议案：无

３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全部

４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３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５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址：

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

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

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

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３７６

首开股份

２０１５／２／２６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３０

。

２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

等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他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

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身份

资格的有效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授权他人出席的，被授权人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

公章）、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原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３

）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须在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

１６

：

００

时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３

、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

Ｄ

座

９

层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４２８１７９

、

６６４２８０３２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４２８０６１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联系人：万智斌、任晓佼

４

、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

场办理登记手续。

六、其他事项

１

、与会股东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

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６

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为北京万城永辉置业有限公司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 ？

２

关于公司为北京万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长安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 ？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拟向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

保费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002176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2015-015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到期兑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1

月

15

日，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子公司宜春银锂新

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宜春银锂

"

）分别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0

万元和

500

万元购买

了招商银行点金黄金赢

56012

号理财计划（区间型）（代码：

56012

）理财产品

;

上述理财产品

本金及收益已于近日到账， 公司及宜春银锂已全部收回上述投资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

本次理财公司实际收益为

46,470.00

元，宜春银锂为

23,235.00

元。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280

证券简称：新世纪 公告编号：

2015-033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定期报告预约披露时间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公司

2014

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计

工作进展顺利，预计将比原计划提前完成

2014

年度报告全部编制工作，经公司申请，

2014

年

度报告披露日期由原预约的

2015

年

4

月

29

日变更为

2015

年

3

月

4

日。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公司年报披露日期的变更，及时阅读公司

2014

年度报告等相关信息。

同时，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26

日


